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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盐人社发〔2020〕79号

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开展申报评定 2019年度盐城市劳动保障

守法诚信单位活动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盐南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，市各有关企

业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

见》，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

实施意见》，加强劳动保障诚信评价制度建设，建立健全企业诚

信档案。经研究决定，开展申报评定 2019 年度全市劳动保障守

法诚信单位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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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时间

2020 年 10 月 15日至 10 月 30日

二、申报条件

1．切实保障职工劳动报酬的权利，依法及时足额发放职工

工资；

2．切实保障职工休息休假的权利，全面落实国家关于职工

工作时间、带薪年休假等规定；

3．切实保障职工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；

4．切实保障职工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，依法参加各项社会

保险，依法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；

5．切实保障职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权利，组织开展各项培训

活动；

6．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，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

100%，大力实施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，依法使用劳务派遣

工；

7．完善企业民主管理，依法制订规章制度；

8．加强劳动争议调解预防，建立企业内部劳动争议协商调

解机制；

9．积极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，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和人文

关怀；

10．依法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，全年劳动争议、劳动监察

投诉举报无败诉案件，信用监管无失信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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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价程序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盐南高新区社会事

务管理局负责本地区 2019 年度全市劳动保障诚信单位推荐、申

报工作，并于 11 月 7 日前将推荐表彰企业名单报市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和监察处。社保在市社保中心缴纳的企业将

申报表和参保证明在 10月 31日前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

动关系和监察处（联系电话：68010737，联系人：张荣谱，电子

邮箱：529346549@qq.com）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根据

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单位的评定标准，组织考评，确定劳动保障守

法诚信单位名单，同时在网上公示，接受社会评议和监督，公示

期结束后，对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单位进行通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开展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单位申报评定工作，是建立健全企业

诚信档案的基本要求，评定结果将与评定和谐劳动关系企业、企

业和经营者评先评优、信用监管结合起来，各地各企业要认真做

好申报评定工作，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单位优惠

配套措施，加强对失信单位的惩戒和监督检查，确保活动取得实

效。

附件：盐城市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单位申报表

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0 年 9 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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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盐城市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单位

申 报 表

单位名称

填表日期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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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（全称）：

组织机构代码：

登记注册类型： 职工人数：

企业法人姓名： 联系方式：

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姓名： 联系方式：

通讯地址：

E-mail：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传真：

自 评 情 况

注：自评情况如内容多，可另附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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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考评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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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 9 月 28日印发


